翠亨新区中山市会友汽车配件有限责任公司“工改工”宗地项目“三旧”改造方案
　　
根据中山市城市更新（“三旧”改造）专项规划和现行控制性规划，翠亨新区管委会拟对位于中山市翠亨新区中准道25号的中山市会友汽车配件有限责任公司旧厂房用地进行改造，由中山市会友汽车配件有限责任公司自主改造，采取全面改造的改造方式。改造方案如下：
　　一、改造地块基本情况 
　　（一）总体情况
　　改造地块位于中山市翠亨新区中准道25号，东至中准道，南至广东新优威印刷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用地，西至中山市森宝电业有限公司用地，北至中山市森宝电业有限公司用地，用地面积1.5000公顷（15000.00平方米，折合约22.50亩）（公顷4位数、平方2位数、亩2位数）。
　　（二）标图入库情况
　　改造地块于2025年8月纳入“三旧”标图入库，图斑编号44200069090，图斑面积1.5000公顷（15000.20平方米，折合约22.50亩），1.5000公顷（15000.00平方米，折合约22.50亩）纳入本次改造范围。
[bookmark: _Hlk71565134]　　（三）权属情况
　　改造地块属国有建设用地，土地用途为工业，改造涉及的土地已经确权、登记，自2006年12月开始使用，原产权人为池田汽车配件（中山）有限公司，原土地证号为中府国用（2009）第150580号，用地面积为1.5000公顷（15000.00平方米，折合约22.50亩），现产权人为中山市会友汽车配件有限责任公司，不动产证号为粤（2025）中山市不动产权第0364163号。
　　（四）土地利用现状情况
[bookmark: _GoBack]　　改造范围内现有3栋建筑物，自2007年11月开始陆续投入使用，现有建筑面积3564.25平方米，其中已办理确权登记手续建筑面积3564.25平方米，现状容积率0.4，作工业厂房和配套办公用房所用。该地块改造前年产值为1651万元（73.3万元/亩），年税收为99万元（4.4万元/亩）。
　　改造地块不涉及闲置、及历史文化资源要素等情况，不属于土壤环境潜在监管地块范围。改造地块目前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翠亨新区支行办理了抵押手续，已征得抵押权人同意改造。
　　（五）规划情况
　　改造地块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经批复规划条件论证，已纳入《中山市城市更新（“三旧”改造）专项规划（2020-2035年）》，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其中，在《中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中，均为城乡建设用地，面积1.5000公顷（15000.00平方米，折合约22.50亩）。在《中山翠亨新区工业用地调整规划条件论证》（中府函[2022]281号）中，一类工业用地1.5000公顷（15000.00平方米，折合约22.50亩），规划容积率1.0-3.5，绿地率10%-15%，建筑密度：35%-60%，建筑限高：≤3层，且≤24米；配套生产性服务设施按100米；建筑密度：35%-45%，建筑限高：≤9层，且≤50米；配套生产性服务设施按100米。
　　改造地块位于“三区三线”的城镇开发边界内，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耕地保护目标、自然保护地以及林业资源等管控要求。
　　二、改造意愿情况
　　改造范围涉及中山市会友汽车配件有限责任公司1个权利主体，翠亨新区管委会已按照法律法规，就改造范围、土地现状、改造主体及拟改造情况等事项征询其改造意愿，改造主体同意将涉及土地、房屋纳入改造范围。
　　三、改造主体及拟改造情况 
　　根据有关规划要求，改造项目严格按照国土空间规划、经批复规划条件论证管控要求实施建设。
[bookmark: OLE_LINK2]改造项目拟采取权利人自主改造方式，由中山市会友汽车配件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改造主体实施全面改造。改造后将引入人工智能安防监控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及其他符合《中山市优先发展产业目录(2019年版)》的项目。在符合经批复规划条件论证的基础上，容积率不小于3.0，新建建筑面积不少于50000.00平方米（含不计容建筑面积5000.00平方米）（具体以实际规划报建为准）。项目申请分割销售，自持比例为不少于30%。
　　项目相关情况符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山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中山市涉挥发性有机物项目环保准入管理规定》。改造后年产值将达到18900万元（840万元/亩），年税收将达到900万元（40万元/亩）。
　　四、资金筹措 
改造主体拟投入资金17000万元（756万元/亩，含股权投资额），部分为自有资金，部分为银行贷款，具体以资金筹措的实际情况为准。
　　五、开发时序 
[bookmark: _Hlk168645536]　　项目开发周期为730自然日。自改造方案批复后365日动工，自动工之日起365日竣工。
　　六、实施监管
　　改造主体应当按规定与翠亨新区签订项目实施监管协议，并按监管协议约定实施改造。改造主体未依约依规实施改造的，按监管协议约定承担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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